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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服務法第12條

◆ 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構)公務員服勤實施辦法(含Q&A)

公務人員保障法第23條

◆ 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辦法

◆ 本校實施彈性上下班應行注意事項

◆ 本校職員加班管理要點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勤休制度宣導

https://pse.is/7h3ab6人事室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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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勤時數合理上限

◆ 服勤與休假頻率

◆ 服勤日中最低連續休息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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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定加班補償方式

◆ 值班（待命服勤）納入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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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實施彈性上下班應行注意事項

工作5日 每天8小時&每週40小時 週休2日

每週辦公時間

彈性上班
時間

核心上班時間
（中午 12 時至 13 時休息）

彈性上班
時間

8:00 9:00 17:00 18:00

本校實施彈性上下班應行注意事項：

➢ 中午彈性提供服務者，每繼續工作4小時，至少應有30分鐘休息時間。

➢ 上班提前到校者，最早可於上午7時簽到，上午8時前已簽到時間不列入工作時間。
➢ 下班簽退，自下班時間往後30分鐘內簽退，超過30分鐘緩衝時間者，須敘明延遲原因，始得簽退。

➢ 上午7時以前及下午22時以後簽到退者，視為簽到退異常。

輪班輪休人員更換班次至少應有連續11小時之休息時間(如:學務處住宿服務組)



一般加班上限

本校職員加班管理要點

12小時

假日

20小時

每月

4小時

平日

60小時

每月

本校職員加班管理要點：

➢ 非經主管指派且未依本要點規定完成加班申請作業者，雖有規定上班時間以外之刷卡紀錄，其時間不計入加班。

➢ 支援校內各項活動或辦理非本職專案工作等，已領有工作報酬者，於規定上班時間外延長工時，不得再申請加班。

專案加班上限

加班要件包括「經指派」、「於法定辦公時間以外」、「執行職務」。



服勤辦法§4 延長辦公時數之例外情形
案件態樣
(第4條)

每日辦公
時數

加班時數
申請方式

每日 每月

(第4條第1項)
辦理搶救重大災害、
處理緊急或重大突發
事件、重大專案業務

８小時
不得超過14小時
(工作日至多加班
6小時)

不得超過80

小時

每日辦公時數超過14小時，或每月延長辦

公時數超過60小時者，應於事由發生之日

起1個月內報教育部備查。
例外(第4條第1項第1款)

有急迫必要性，且機
關（構）人力臨時調
度有困難

８小時

不受每日辦公時
數上限14小時之
限制，惟不得連
續超過3日

例外(第4條第1項第2款)

因辦理特殊重大專案
業務確有需要，經主
管機關同意

８小時
每3個月不超

過240小時

應於事前經教育部同意

(第4條第2項)
季節性、週期性工作

８小時
不得超過12小時
(工作日至多加班
4小時)

不得超過80

小時

每月延長辦公時數超過60小時者，應事前

經教育部同意，並以2個月為限，必要時得

再延長1個月。

業務辦理完成後，應優先適時給予補休假，以保障同仁健康權



加班補償 補休假期限

原則

例外

◆應於補休期限(2年)內休畢為原則。

◆因單位確實必要範圍內之業務需要，致無法於補休期限內
休畢時，應結算計發加班費。

◆本校職員加班管理要點第四點明定，同仁因預算限制或業
務需要，致無法給予加班費或補休假，有具體事由之已逾補
休期限加班時數，得依本校職員獎懲要點予以嘉獎。



遷調他機關 續行補休

保障法
第23條

遷調人員於原服務機關未休畢之補休假，得於原補休假期限

內至新任職機關續行補休。

補休期限為2年，遷調人員如為年資銜接者，得於期限內攜至
新機關續行補休。
遷調至新任職機關後於補休期限內未休畢者，不得續行補休。

行政院人事總處113.1.31總處培字第1133021337號書函

112.1.1後加班補休將於114年度陸續屆期，請同仁妥善規劃加班補休，
以維護個人權益。



案例分享(1)

8:00

上午加班補休4小時，下午到班4小時，當日加班以4小時為限

17:0013:00

下班

上午請假時間為正常辦公時間之一部分，延長辦公時數連同正常辦公時數不得超過12小時，

因業務需要經指派加班時數至多以4小時為限（請假4小時+辦公4小時+加班4小時）

到班加班補休4小時

一般加班



7/27

6/2

案例分享(2)

護理師小美7/27上午9:00到班，應業務需要連續上班至7/28上午8:00

9:00 12:00 18:0013:00 8:00

到班 中午（延長辦公時數） 下班下班即加班

7/28

延長辦公時數
例外情形

小美7/27總辦公時數為23小時【上班8小時+中午加班1小時+加班14小時(18:00-次日08:00）】



6/1

案例分享(3-1)

總務處技士大明，６/1上午7:30到校（視同8:00到班），中午原定休息1小時，

被指派參加會議，該休息時間計為延長辦公時數，當日下午17點下班後，因
發生學生宿舍停電事故，經主管認定具急迫必要性人力調度困難，所以大明於
18:00返校處理電力恢復事宜，加班處理至24:00。

7:30

到校

12:00 17:0013:00

中午延長辦公時數 下班

18:00

加班6小時

24:00

下班

（7:30－8:00不列入上班時間）

處理緊急事件
且人力調度困難

大明因處理緊急事故，6/1總辦公時數達15小時（辦公8小時+中午1小時+下班後加班6小時），



6/2

案例分享(3-2)

大明技士為處理6/2宿舍電梯故障事故，於當日應下班未
下班，自18:00開始加班至隔日6/3上午6:00下班

9:00

到班 中午休息1小時

13:0012:00 18:00 6:00

下班

處理緊急事件
且人力調度困難

6/3應下班未下班，立即加班

大明6/2總辦公時數跨越2日，合併計算為第1日，

6/2總辦公時數為20小時（辦公8小時+6/2晚上加班6小時+6/3凌晨加班6小時）



案例分享(3-3)

8:00
加班補休4小時

12:00 17:00
下班及加班

24:00
下班

總辦公時數為15小時（補休4小時+上班4小時+下班後加班7小時）

8:00

到班 中午休息1小時

13:0012:00 17:00

下班即加班

23:00

下班

到班

13:00

處理緊急事件
且人力調度困難

大明技士為辦理6/1、6/2緊急事件之調查報告，於6/3加班至深
夜24:00，其6/4至遲須於23:00下班。

6/3

連續上班第4日不得超過14小時，大明至遲應於6/4下午23:00下班（上班8小時+下班後加班6小時）

大明6/1至6/3連續上班3天，且每日辦公時數超過14小時，其6/4【第4日不得超過14

小時】須在23:00前下班。學校應於事由發生之日起1個月內(6/30前)報教育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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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休制度數位課程資訊

公務人員請於114年6月30日前登錄「e等公務園+學習平臺」，搜尋課程名稱「行政院與所屬中央

及地方各機關（構）公務員勤休制度宣導課程」，完成研習、測驗及課後問券後，即可取得終身學

習時數認證。

➢課程名稱：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構）公務員勤休制度宣導課程

➢終身學習時數：1小時



THANK YOU


